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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教研(2018J 13 号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北京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〈北京高校一流大学和
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〉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:

现将《北京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~t京高校 Aj击大学和-j商学科建设管理事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

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远知)) (国发[2 015 J 64 号)和

《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

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〉的远去口)) (京发[2 018 J 12 号)精神，

加快推进北京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，推动北京高等教育

内涵发展，全面提升北京高校学科专业整体实力和水平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北京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(以下简称"双一

流" )建设的主要对象包括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公

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?北京高校"高精尖"学科、北京

高校"一流专业"和地方高水平大学。

第三条 "双一流"建设旨在结合北京高等教育实际乡充分

整合优质资源，汇聚各方力量?鼓励和支持高校按照首善标准、

一流目标合理定位，坚持内涵发展、特色发展、差异化发展，引

领具有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。

第四条 "双一流"建设应坚持人才培养、学术团队培育、

科研创新"三位一体"聚焦国家战略和北京发展，全面融入"四

个中心"建设，遵循学科和专业发展规律，着力凝练学科方向，

创新学科组织模式，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9 建设一批一流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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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一流专业;引导高校以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为引领，辐射带动

相关学科专业水平提升，形成重点明确、层次清晰、结构协调、

互为支撑的学科专业体系『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

展。

第二章组织实施

第五条 "双一流"建设实行项目管理，按照"分类指导、

突出重点、平等竞争、动态发展"的原则进行建设。建设周期一

般为五年。

第六条 "双一流"建设实行北京市相关管理部门、高等学

校和学科专业实施主体三级管理，以学科专业实施主体为基础?

以学科专业所在高等学校为依托，北京市有关管理部门统筹组

第七条 市教委及北京市其他有关部门组成北京市"双一

流"建设领导小组，负责"双一流"建设总体规划、政策指导和

监督管理，组织开展项目建设的评估评审、绩效管理和结果应用。

市教委负责"双一流"建设的日常组织管理工作。

第八条 高校是"双一流"建设的责任主体，应加强领导 3

明确学科专业管理部门，统筹制订并组织实施本校"双一流"建

设总体规划;建立健全有利于"双一流"建设发展的体制与机制，

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;负责筹措和落实"双

一流"建设资金;监督管理建设实施过程，保证建设目标的完成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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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市教委敞好"汉一流"建设评估、考核和检查工作 7 及时向
市教委报告建设工作有关情况已

第九条各建设学科专业是"双一流"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。
要准确把握学科专业发展方向与发展机遇罗制订本学科专业建设

规划?组织落实本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队伍建设、

平台建设、学术交流、社会服务等工作;制订本学科专业建设资

金使用方案并负责实施，确保完成建设目标;接受管理部门对本
学科专业的定期评估、检查和考按工作。

第三章建设管理

第十条 "双一流"建设要以一流为目标、以学科专业为基
础、以绩效为杠杆、以改革为动力 9 聚焦建设一流师资队伍、培

养拔尖创新人才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、传承创新优秀文化、着力
推进成果转化等重点建设任务。

第十一条 市教委根据国家"双一流"建设要求和北京市经
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组织高校制定建设方案(一流大学整体建设方

案或分学科专业建设方案 λ 高校根据自身实际?确定建设思路、
建设目标、建设路径和建设任务。

第十二条 "双一流"建设高校，应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探
索构建学科专业管理运行新模式，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，加快
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破，释放和激发学科专业建设活力。

重视学科专业交叉融合，积极开展与政府、科研院所、行业企业

←斗一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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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高校的合作，协同推进高校学科专业发展ο

第十三条 μ双一波"建设学科专业?应以国内外同类领先

学科专业为目标乡强化对标管理?突出建设实效ο 坚持以绩效为

杠杆，完善;鼓励fE戒机制，激发内生动力 7 加快跨越发展?实现

资源配置与建设绩效挂艳的良性互动。针对学科专业特点?改进

分类管理办法?分类制定建设目标 7 分类核定支持标准和考核办
斗
玄

第十四条 ω及一流"建设实行专项拨款?由高校按专项经

费列入本校年度财务预算，报送市教委审核，市教委审定后纳入

年度预算。预算与经费使用按照市财政局、市教委《北京高校"及

一流"建设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四章评估考核

第十五条 北京市"双一流"建设采取日常指导和定期评估

相结合的方式呼遵循动态管理原则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，增强建

设实效。市教委参照教育部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等有影响力的第二

方评价?按照结果导向组织开展"双一流"建设项目的中期评估、

绩效跟踪、期末绩效评价。

第十六条 建设中期?建设高校根据建设方案对建设情况进

行自评?对改革的实施情况、建设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、资金使

用情况等进行分析，发布自评报告。市教委组织专家对照高校的

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?提出中期评估意见。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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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对支持力度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十七条 "双一流"建设期末，建设高校需进行全面自评 7

并向市教委提交自评报告和验收申请，市教委组织专家或委托第

二方机构进行期末绩效评价(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

不合格)，根据建设成效和评价结果，动态调整下一周期的支持

力度和范围。评价的主要内容是"双一流"建设任务完成情况、

建设目标达成情况以及经费使用情况等。

第十八条 "双一流"建设项目应按照有关规定加强信息公

开，及时将建设进展、建设成效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开公示，

接受监督检查。

第五章附贝IJ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教委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(此件公开发布)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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